
附件1：打分表
	威宁自治县第三人民医院污水处理系统运行维护采购评分标准

	序号
	评审项
	评分项
	评分说明

	
	
	
	

	1
	报价  （10分）
	报价 
（10分）
	价格分=（评标基准价/有效投标报价） × 10

	2
	技术分评分标准（15）
	服务方案（5分）
	[bookmark: _GoBack]评审小组根据供应商提供的针对本项目的服务方案（包括但不限于运行服务方案、运营达标保证措施等）进行综合评审：
(1)服务方案完善具体、合理可行、针对性强的得5分；
(2)服务方案较为具体、比较合理可行、针对性较强的得4分；
(3)服务方案一般、有一定针对性的得3分；
(4)服务方案不具体、针对性差的得2分；
(5)服务方案不完整、有描述缺陷、针对性较差的得1分；   
注：未提供或提供不符的不得分。

	3
	
	应急预案（5分）
	评审小组根据供应商提供的针对本项目的应急预案（包括但不限于应急组织体系与职责、保障措施等）进行综合评审：
(1)应急预案完善具体、合理可行、针对性强的得5分；
(2)应急预案较为具体、比较合理可行、针对性较强的得4分；
(3)应急预案一般、有一定针对性的得3分；
(4)应急预案不具体、针对性差的得2分；
(5)应急预案不完整、有描述缺陷、针对性较差的得1分；   注：未提供或提供不符的不得分。

	4
	
	组织架构及安全规范方案
（5分）
	评审小组根据供应商提供的针对本项目的组织架构及安全规范方案（包括但不限于运营机构设置及岗位职责方案、安全和防护制度等）进行综合评审：
(1)组织架构及安全规范方案完善具体、合理可行、针对性强的得5分；
(2)组织架构及安全规范方案较为具体、比较合理可行、针对性较强的得4分；
(3)组织架构及安全规范方案一般、有一定针对性的得3分；
(4)组织架构及安全规范方案不具体、针对性差的得2分；
(5)组织架构及安全规范方案不完整、有描述缺陷、针对性较差的得1分；
注：未提供或提供不符的不得分。

	5
	商务分评分标准    （75分）
	项目负 责人 
（12分）
	供应商拟为本项目投入的项目负责人：
1.具备环境工程相关专业中级职称的得3分，具备环境工程相关专业高级职称的得6分；本项最高得6分；
2.担任过类似业绩项目负责人的每提供1个得3分，本项最高得6分。
注：须提供人员职称证、本人身份证、项目负责人的业绩合同（合同中须体现项目负责人姓名或合同甲方出具的其担任项目负责人的证明材料）及供应商为其缴纳的2025年1月至今任意1个月的社保作为证明材料；未提供或提供不符的不得分。

	6
	
	团队成员
（19分）
	供应商拟为本项目投入的人员中：
1.技术支持人员1人：具备给排水工程相关专业中级职称的得3分，具备给排水工程相关专业高级职称的得6分；
2.监测员1人：具有水环境监测工证书的得4分；
3.运营员3人：每提供一个具有污水运营管理工程师证书的得3分，本小项最高得9分。
注：须提供人员证书、本人身份证、供应商为其缴纳的2025年1月至今任意1个月的社保作为证明材料；未提供或提供不符的不得分。（上述人员不重复记分）

	7
	
	业绩 
（25分）
	供应商每提供 1 份从2022年1月1日至响应截止时间前（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类似项目三甲医院业绩的，得5分，最高25分。
注：1.类似业绩类型包括：医院托管运营、医院废水投资建设运行等；
2.合同须包括但不限于合同封面、签订日期、合同金额、涉及的主要内容、签章页等。
3.须提供三甲医院证明（医院官方网站查询截图或卫健委出具资料）
4.未提供或提供不全的不得分。

	8
	
	综合实力
（19分）
	1.供应商具有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服务能力评价证书监测监控（水）一级的得3分，二级的得2分，三级的得1分；
2.供应商具备有效的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及以上的得3分；
3.供应商具备有效的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一级的得3分，二级的得2分，三级的得1分；
4.供应商具备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三证齐全并提供网上截图得3分，缺项不得分；
5.供应商获得有效的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颁发的“企业信用等级证书”AAA级的得3分，AA级的得2分，A级的得1分，以提供的最高等级计分，不累计计分；
6、供应商获得过污水相关的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奖或相关发明专利证书，每提供一项证书得2分，最多得4分；
注：须提供以上相关证书并加盖供应商公章；未提供或提供不符的不得分。

	注：
（1）评标基准价指满足采购需求要求的所有供应商有效投标价格的最低报价；有效投标报价指满足采购需求要求的各投标供应商的投标报价；
（2）因落实政府釆购政策进行价格调整的，以调整后的价格计算评标基准价和磋商报价；报价金额大写与小写不一致的， 以大写为准，按单价计算金额与总报价不一致的，以按单价计算金额为准。
（3）根据财政部第87号令第六十条规定：评审小组认为供应商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査供应商的报价，供应商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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